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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南分校教〔2017〕23 号 
 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 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 

分校属各单位、各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管理规定》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    

2017 年 12 月 6日       

 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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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管理规定 

 

学生成绩是学生学习情况的客观记录，是教学效果检验的

重要手段,也是分校教学管理的重要内容。教学成绩管理是指对

学生的学业成绩所进行的评定、报送、登录、复核等管理工作.

为规范学生成绩管理，结合分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学生成绩管

理规定。 

一、成绩管理职责 

分校学生成绩管理实行校、系两级管理。 

（一）教务管理部职责 

1. 负责分校学生总成绩库的管理和数据维护、处理学生的

特殊成绩； 

2. 制定成绩管理规范、程序和标准；检查、监督和指导各

系做好学生成绩管理工作；  

3. 负责成绩存档与管理，并作为教学资料永久保存； 

4. 负责学生成绩复核、更正及开具学生成绩证明。 

（二）系部职责 

1．负责本系学生成绩按班级分学期归档； 

2．受理本系学生对成绩的查询、核对以及成绩单的打印等

工作； 

3. 协助学生成绩复核。 

二、成绩的评定办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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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科学生成绩评定 

参照《桂林理工大学考试管理规定》（桂理工教〔2014〕27

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高职学生成绩评定 

1．除体育、实习（实践）、大学生安全教育、军事理论采

用五级记分制（优、良、中、及格、不及格），公共选修课采用

两级记分制（合格、不合格）外，其余课程成绩从 2017 级开始

实施百分制记分。 

2．百分制记分折算等级制记分的标准为：100≥优≥90，

90＞良≥80，80＞中≥70，70＞及格≥60，60＞不及格≥0。等

级制折算百分制标准为优-95，良-85，中-75，及格-65，不及

格-40。 

3．所有课程（含重修课程）的成绩应由平时成绩和卷面成

绩构成。平时成绩(含期中考试)占总评成绩的 50％，期末考试

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50％。如需调整，应提交书面申请，经系部

批准后，报教务管理部审批备案。平时成绩的评定依据包括：

作业、课堂讨论和提问、阶段性测试（有成绩记录）、课堂综合

表现、考勤（有考勤记录、迟到缺课扣分标准）等，且平时成

绩评定记录单须保留至学生毕业后四年以上。成绩构成比例以

及平时成绩的评定办法于开课前确定，并及时告知学生。 

4．体育课程的成绩评定，按照分校规定进行评定。如学生

不适宜参加体育运动，需出具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疾病证明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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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校医院确认，方可申请免修，成绩注明“免考”。 

5．申请缓考者，其课程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加补考成绩构

成。 

（三）其他规定 

1．本科及高职实践教学课程和理实一体教学课程可根据课

程性质创新考核方式，加大实践考核比重，但需提交书面申请，

报教务管理部审批备案。 

2．本科及高职学生因参加自治区级及以上比赛的，课程成

绩评定根据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

赛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三、成绩录入与报送 

（一）成绩录入 

1．教师在录入学生成绩时，对于缺考、取消考试资格、免

考、缓考等没有成绩或成绩为“0 分”的异常情况，必须在备注

栏上加以说明，以便教务管理部进行核查。如因录入不规范产

生的成绩差错由教师负责。 

2．补考学生的成绩由任课教师在原班级成绩档案中进行更

新，高于 60 分的补考成绩以 60 分记入档案，并在备注中注明

“补考”。 

3．重修的学生成绩与学生重修所在班级的成绩一起录入。 

4．学生申请免修的课程如参加免修考试后达到规定的要

求，可给予学分，开课单位应将该学生加入课程名单，并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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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修。待课程结束后，按学生免修考试实得成绩记入学籍档案。 

5．学生在考试时有作弊行为，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记录。 

（二）成绩报送 

1．教师必须在考试结束后一周内（最后一周考试的则要求

在考后三天内）完成成绩评定及将学生成绩录入“教务信息管

理系统”，并打印纸质成绩单一式三份，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

签字后，一份交教务管理部存档，一份交开课班级所属系存档，

一份由任课教师存档。 

2．转学学生成绩，必须由原学校出具所学课程学习成绩（加

盖公章），分别送达教务管理部及转入系备案，由教务管理部负

责录入系统。    

四、成绩查询与证明 

（一）成绩查询 

1．在校学生可凭学号及密码登录 “教务网络管理系统”

直接查询本人成绩。 

2. 分校内各单位需要查阅学生成绩者，经教务管理部负责

人同意后，可查阅，但不得取走原始材料。 

3. 分校外单位需要查阅学生成绩者，须凭公函与教务管理

部联系，经教务管理部负责人同意后，方可查阅。 

（二）成绩证明 

1．成绩证明必须按照成绩的原始记录出具，不得更改，不

得删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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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应届毕业生的个人成绩证明由各系负责通过“教务网络

管理系统”统一打印，加盖本部门公章后，到教务管理部审核

盖章。  

3．学生因参加专升本、就业、参军、出国留学等原因需要

成绩证明，需由学生本人向系提出申请，系通过“教务网络管

理系统”打印标准格式成绩单（不得更改，不得删减），加盖本

系公章后，到教务管理部审核盖章。 

4．历届毕业生成绩证明由教务管理部出具加盖教务管理部

公章的存档成绩单。 

五、成绩复查、更正 

成绩一经评定、登录，不得随意更改，确因任课教师在阅

卷、评分等过程中的有误或漏登、误登等原因造成的成绩差错，

需由任课教师填写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更改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写明更改原因并签名，经系部分管教学副主任、

教研室主任共同审核并签字确认，连同核实证明材料（试卷等）

一起报教务管理部审批后，由教务管理部成绩管理员负责更改。

本表原件存教务管理部，复印件开课系部、学生所在系各存一

份。 

2．学生对上学期成绩确有异议者，可在每学期开学后两个

月之内，向学生所在系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

校学生成绩复核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经课程所在系部主任、教

务管理部主任批准后，由教务管理部分管副主任组织课程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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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部主管教学主任，教研室主任等人员组成的核查小组进行核

查。复查结果由学生所在系负责通知学生本人。若有成绩变更，

由教务管理部成绩管理员负责更改。成绩复核材料原件存教务

管理部，复印件开课系部、学生所在系各存一份。超过期限提

出异议者，原则上不再受理。 

六、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．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更改申请表       

2．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复核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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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更改申请表 
      

填表日期： 

任课教师  

成绩所在学期  

需修改的成绩单名称 

（班级+课程名称） 
 

成绩单修改原因及修改内容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签名： 

系部审核

意见 

含审核的时间、地点、过程及结论： 

 

 

 

 

核查成员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日 

教务管理

部意见 

   

 

   主任（盖章）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操作员签

名 

 

 

   操作员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本表原件存教务管理部，复印件开课系部、学生所在系各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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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生成绩复核申请表 
学号  班级  姓名  

课程名称  任课教师  

课程成绩  
考试时

间 
 

考试 

地点 
 

课程属性 
□必修  

□任选 

课程考

试类别 

□正常考

试□补考 

课程考

试形式 

□开卷 □闭

卷 □其他 

申请理由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□确已选课并参加考试，但无成绩 

□对成绩有异议 

       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以上信息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必须填写完整，否则不予受理。 

开课系部

意见 

 

       系主任（盖章）：      年  月   日 

教务管理

部意见 

 

         主任（盖章）：    年  月   日 

复核情况

说明 

 

含复核的时间、地点、过程及结论： 

 

 

 

核查小组成员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操作员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注：成绩复核材料原件存教务管理部，复印件开课系部、学生所在系各存一份。 


